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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大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

員會召開第 25 次全體委員會議，審查「化粧品衛生管

理條例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 3 案，本部提出簡要報

告，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。 

 

壹、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修法方向 

化粧品衛生安全乃是全民最為切身及關心的議題，

為了加強管理，以保障民眾使用化粧品安全、健全化

粧品管理制度，實能維護國人健康及確保消費者權

益。 

今天審議之「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」部分條文修

正草案計有：王委員育敏等 16 人、蔣委員乃辛等 21

人及莊委員瑞雄等 22 人，共計提案修正 3 案、4 條條

文，重點如次： 

一、 化粧品之標籤、仿單及包裝刊載文字，應以中文

詳細標明。（修正條文第 6 條） 

二、 化粧品之成品、半成品、原料、配料進行安全性

試驗時，不得以動物作為試驗對象，並訂定實施

緩衝期及罰則。（增訂條文第 23 條之 2，修正條

文第 27 條、第 35 條） 

 

貳、 修法各版本之綜合說明 

    本次「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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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有 3 案，涉及增修訂 4 條條文，謹就提案修正重點，

簡要回應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化粧品之標籤、仿單及包裝刊載文字，應以中文

詳細標明。 

提案委員：蔣委員乃辛等 21 人（修正條文第 6

條）。 

回應說明：  

前行政院衛生署業於 95 年 12 月 25 日公告

化粧品應刊載事項應以外盒標示為原則，並應以

中文顯著標示或加刊，難以中文為適當標示者，

始得以國際通用文字或符號標示。倘化粧品標示

事項全面譯為中文，恐易造成消費者辨識成分及

查詢產品相關資訊之困擾，建議維持現行條文。 

二、 化粧品之成品、半成品、原料、配料進行安全性

試驗時，不得以動物作為試驗對象，並訂定實施

緩衝期及罰則。（增訂條文第 23 條之 2，修正條

文第 27 條、第 35 條） 

(一) 化粧品之成品、半成品、原料、配料進行安

全性試驗時，不得以動物作為試驗對象。 

提案委員：王委員育敏等 16 人及莊委員瑞

雄等 22 人（增訂條文第 23 條

之 2）。 

回應說明： 

鑑於歐盟化粧品管理指令規定，係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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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粧品及化粧品成分等進行安全評估時，不

得以動物作為檢測對象。有關委員提案修法

方向，本部敬表尊重，惟建議文字酌作修正，

以符合化粧品管理實務。 

(二) 增加違反化粧品及化粧品成分動物試驗禁

止規定之罰則。 

提案委員：王委員育敏等 16 人及莊委員瑞

雄等 22 人（修正條文第 27

條）。 

回應說明：  

參考動物保護法規定，違反該法第 15

條避免使用活體動物、減少實驗動物數量

或使動物產生最少痛苦及傷害之規定，係

先限期改善，倘未改善始裁處行政罰鍰。

有關委員提案修法方向，本部敬表尊重，

惟建議文字酌作修正，以使裁處量罰具一

致性，且符合比例原則。 

(三) 配合第 23 條之 2 增訂化粧品及化粧品成分

禁止動物試驗，增訂緩衝期規定。 

提案委員：王委員育敏等 16 人（修正條文

第 35 條）。 

回應說明： 

為避免化粧品業者對於第 23 條之 2 實

施期程之混淆，建議統一給予業者 3 年緩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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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準備期間。有關委員提案修法方向，本部

敬表尊重，惟建議文字酌作修正，以減緩對

化粧品產業之影響。 

 

參、 總結 

承蒙 大院各委員之支持與協助，完成多項法律

案，對業務之推動，有極大之助益，在此敬致謝忱。

尚祈 各位委員，繼續給予指教。 

 


